
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9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黄浦”或“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1415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

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无保留意

见及涉及事项的处理》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的

相关要求， 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专项说明》，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

出具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如下：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二）/1所述，新黄浦子公司欣龙新干线供应链（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龙新干线”）于 2019 年 3月 11日至 2019 年 4月 3

日期间，与西本新干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9 年 7月 26日更名为江苏西商钢

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商钢贸”）签订了 17 份《购销合同》（标的为螺

纹钢），累计合同金额 51,822 万元，欣龙新干线累计支付 5.14 亿元预付款。西

商钢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向欣龙新干线交付标的螺纹钢，形成违约。2019 年 12

月 31日，欣龙新干线应收西商钢贸余额为 4.64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3.04 亿元。 

上述余额至本报告日止未发生变动，我们实施审计程序后仍无法判断上述支

付款项的商业实质以及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占用，也未能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 2019 年 12 月 31 日相关其他应收款的可收回性及计提的

坏账准备是否充分，因而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金额及披露作

出调整。 

二、 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自查及研究，现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情况说明如下： 

2019 年 3-4 月，公司子公司欣龙新干线与西商钢贸开展螺纹钢现货贸易业

务，合计形成其他应收款 5.14亿元。2019年 10月 28日，公司收到西商钢贸返

还的预付款项 5,000 万元， 2019年 12月 19 日，欣龙新干线、西商钢贸，以及

上海态一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态一商贸）三方签署协议约定，态一商贸将其



持有的位于上海万源路 2289 弄的 27 套动迁安置房相关权益转让给欣龙新干线，

房屋价款用于抵减西商钢贸对欣龙新干线的负债。价款确定方式为：如果态一商

贸未能于 2020年 2月 28日前（含当日），将该 27套房屋性质变更为可自由流通

交易的商品房，则房屋价款为 1.6亿元。态一商贸未能于 2020年 2月 28日前将

房屋性质变更为可自由流通交易的商品房。解决方案还在进一步商谈过程中。根

据上述情况，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拟对欣龙新干线 46,400 万元欠款计提减值

准备 30,400 万元。该事项直接影响公司当期利润 30,400万元。 

公司目前尚在与上述款项债务人进行沟通并进一步搜集相关信息，目前暂无

法准确判断是否存在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但公司目前披露的财务数据已客观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 

公司将采取积极举措加强沟通，尽快消除上述事项带来的影响，尽最大可能

追回欠款，使公司损失降到最低。 

 

三、公司将采取的措施 

1、对上述款项全力进行追讨，公司准备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专人催

收、提起诉讼、申请查封资产及强制执行等。 

2、在细致查明风险原因基础上，对业务流程作针对性改进。 

3、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梳理公司管控相关制度与流程，对薄弱环节与风

险隐患作到全面排查、切实消除。 

 

 

特此说明。 

 

 

                               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